
 
修訂日期: 16-09-2025 

入 會 申 請 須 知 
 

凡跆拳道團體申請（下稱"申請團體"）加入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下稱"協會"），必

須符合及同意以下條件： 

 

1. 申請團體的持牌人必須持有由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發出黑帶 5段或國技院 5段或

以上的資歷，並需清晰列出由一段至最高段位的段證編號及發出日期。 

 

2. 申請團體必須於申請入會時，同時保持 5個或以上不同地點及仍在運作中之道場

或訓練場，每個道場或訓練場必須個別已運作五年或以上； 

 

3. 申請團體提交至協會之申請文件必須能顯示其轄下所有道場或訓練場之現時學

習總學員人數達 300人或以上； 

 

4. 申請團體必須持有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有限公司或社團登記（註冊年期必須達五

年或以上）； 

 

5. 索取申請入會表格時，須繳交行政費用 HK$5,000元正（申請成功與否，將不退

還），遞交表格有效期為六個月（由索取表格日期開始起計算）； 

 

6. 凡成功申請入會，須另繳付一次性 HK$8,000元正不退還入會費，及需要購買不

少於 300個協會章及 300張會員証以作基本運作用途。 

 

7. 成功申請團體須於接獲通知後三十日內繳交該年之年費 HK$3,000，逾期作自動

放棄處理； 

 

8. 如申請團體欠交有關文件，經本會通知後三十日之內仍未有／未能提交欠缺或

要求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正本或副本），有關之申請則作自動放棄論，本協會

不再作另行通知； 

 

9. 申請團體在提交入會的表格時必須連同下列文件一併提交； 

(a) 已填妥之入會申請表格； 

(b) 申請團體所申請跆拳道會的架構； 

 

 

 

 



(c) 申請團體所申請跆拳道會成員內部名單，包括屬下級帶、黑帶、教練及

裁判等成員的中英文姓名、出生日期及身份証副本（並需提交上述人士

之跆拳道資歷證明文件副本，例如段證/級證）。申請團體同意協會有權

將所提供的資料及個人資料向第三方轉發，以確認資料的準確及完整

性，申請團體確認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已取得上述轉發的有關同意； 

(d) 申請團體（館長/負責人/牌照持有人）持黑帶 5段或以上資歷證書副本(須

提供每一段位資料)； 

(e) 有關道場的資料； 

(f) 每個道場詳細學員人數及各人資料； 

(g) 每個道場練習相片； 

(h) 每個道場運作 5年期或以上的証明文件； 

(i) 有效商業登記證、有限公司或社團登記副本； 

(j) 牌照持有人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由香港警務處鑑證科發出）； 

 

在審查入會申請過程中，本會有權要求核對所有提交文件或證書的正本，或

有需要提交進一步資料及文件。 

 

10. 入會申請    

     

申請團體/牌照持有人/館長/負責人/管理層人員及教練(視情況而定)需通過誠

信、品德及背景審查，當中考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a) 考慮申請團體/牌照持有人/館長/負責人/管理層人員及教練是否適合提供

跆拳道訓練予學生及公眾人士，其中包括申請人/牌照持有人/館長/負責

人是否有其合資歷師承推薦等。 

 

(b) 考慮申請團體(如適用)/牌照持有人/館長/負責人/管理層人員及教練在申

請日前 5 年內: 有否干犯任何性罪行，而被定罪、被起訴、被裁定（裁

定包括自行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有否干犯任何刑事罪行（輕微交

通違例，或亂拋垃圾除外），而被定罪、被起訴、被裁定（裁定包括自行

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有否受到任何專業或監管機構、紀律審裁

處、體育相關機構及團體處以罰款、譴責或施以紀律處分；及有否被法

庭或仲裁機構裁定（裁定包括自行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有欺詐、

不誠實、虛假陳述、賄賂或任何同等行為。 

 

(c) 考慮申請團體/牌照持有人/館長/負責人/管理層人員能否對跆拳道運動及

協會作出承諾、貢獻，全面支持及推動協會、港協暨奧委會、亞洲跆拳

道聯盟及世界跆拳道聯盟發展。 

 

(d) 接受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現行的政策和程序所約束，內容會不時作出修

訂。 

 

 

 



11. 申請團體/申請人/牌照持有人/負責人須聲明(包括管理層人員及教練，就此牌照

持有人/申請人作為代表)在申請日前 5 年內: 並沒有干犯任何性罪行，而被定

罪、被起訴、被裁定（裁定包括自行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沒有干犯任何

刑事罪行（輕微交通違例，或亂拋垃圾除外），而被定罪、被起訴、被裁定（裁

定包括自行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沒有受到任何專業或監管機構、或紀律

審裁處處以罰款、譴責或施以紀律處分；及沒有被法庭或仲裁機構裁定（裁定

包括自行認罪或談判達成裁定結果）有欺詐、不誠實、虛假陳述、賄賂或任何

同等行為。 

 

12. 申請團體/申請人/牌照持有人/負責人須申報現時及/或申請日前 3 年內舉辦或參

與跆拳道相關活動記錄及跆拳道相關身份。 

 

13. 被凍結資歷之申請人/牌照持有人/負責人不能申請加入協會。 

 

14. 審批程序 

程序一：技術委員會會議上公佈新申請，並邀請申請團體於會議上作介紹； 

程序二：致函各屬會通知有關申請，並詢問各屬會初步意見；  

程序三：審查組聯繫申請團體進行審查； 

程序四：經過審查後，審查組將審查結果作出報告，提交技術委員會討論；  

程序五：技術委員會於會議上以實名制投票方式決定是否通過入會申請；  

程序六：投票結果和申請資料將一併提交執行委員會審核及確認結果；  

程序七：執行委員會審核及確認結果； 

程序八：申請團體會獲通知其申請結果。 

 

15. 如申請被接納，申請團體將會收到中國香港跆拳道協會所發出的確認信函及入

會條件。屆時申請人可選擇接納與否。 

 

16. 如申請於審理過程中遭到否決，本會於一年內（由通知申請遭否決的信件日期 

起計）不會再接受同一團體申請。 

 

17. 如申請被否決，申請團體可於確認信函發出日起計 21天內向中國香港跆拳道協

會提出上訴。提出上訴申請時需提交上訴行政費款項 HK$10,000，申請團體將

按執行委員會入會申請上訴權機制處理相關事宜。詳情將於申請結果被否決時

通知有關團體。 

 

*備註： 

(1) 申請團體所提供的資料只用於申請入會之用。 

(2)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504 8116與本協會聯絡。 

(3) 申請團體可於辦公時間內提交入會申請文件及有關附件至本會銅鑼灣寫字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9:30am – 12:00nn 及 2:00pm – 5:00pm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地址：  銅鑼灣大球場徑 1號奧運大樓 2012室 


